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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关于实施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 

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 
 

实施“三线一单”（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

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）生态环境分区管控，是新时代贯彻落实

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、提升生态环境治

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举措。为加强“三线一单”生

态环境分区管控的落地实施，生态环境部组织起草了《关于实施“三

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导意见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

称《意见》）。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背景与必要性 

按照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

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的要求，截至 2021 年 7 月底，31 个省（区、

市）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省级成

果均已发布；其中，21 个省（区、市）已基本完成市级成果落地

发布工作，其余各省（区、市）市级成果细化落地进程也在加快

推进，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工作已全面进入落地实施

和应用阶段。 

各省（区、市）人民政府高度重视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

管控工作，全国已有 19 个省（区、市）在地方法律法规、政府规章

中明确了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。各地积极探索“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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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应用路径，在区域资源开发、产

业布局、结构调整、城镇建设、重大项目选址决策等方面积极探索，

不断推进成果落地应用。 

从各地实践来看，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落地应用在

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，仍存在着工作定位欠清晰、联动领域多、更

新调整要求不明确等问题，亟需政策指导。 

二、编制过程 

2019 年 1 月，结合第一批试点省份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

管控编制应用探索，同步开展《意见》框架起草和工作方案编制，

对《意见》编制工作进行总体部署。 

2019 年 11 月，印发《关于加快实施长江经济带 11 省（市）及

青海省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导意见》（环环评〔2019〕

99 号），作为第一批试点省份推动“三线一单”落地应用的指导性

文件。 

2020 年，调研和总结全国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

应用经验和存在问题，开展新一轮《意见》编制工作，形成《意见》

框架。11 月、12 月多次召开专题会议，讨论修改后最终确定《意见》

初稿。 

2021 年 1-4 月，组织技术组开展专题研究，进一步补充动态更

新调整、跟踪评估、实施应用等最新要求。 

5 月 13-14 日，在湖州召开全国“三线一单”专题研讨会，现场

交流并征集了 31 省（区、市）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管理部

门和技术部门意见，共征集 90 家单位 375 条意见建议，认真研究吸

收并修改完善《意见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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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月 16-17 日，组织全国 7 个包保组召开第三次调度会，会上针

对修改后的《意见》，再次征集 31 省（区、市）和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意见，共征集到 89 条意见建议，认真研究吸收

并再次修改完善《意见》。 

7月底至今，再次征求广东、山东、浙江、河北四个省份意见，共

征集到17条意见建议，经修改完善后，形成《意见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《意见》包括五个部分： 

第一部分总体要求，明确了实施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

控的主要目标、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。 

第二部分职责与分工，界定了相关工作的各方责任，从明确职

责分工、统筹工作制度衔接、完善数据共享和应用系统等角度，明

确了下一步实施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职责分工、工作

重点等要求。 

第三部分实施与应用，明确了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

的联动实施机制，推动成果共享共用，从完善源头预防体系、促进

高水平保护等方面提出了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应用

的主要方向及基本要求。 

第四部分更新与调整，制定了更新调整的原则与要求，针对动

态更新和定期调整等两类情况提出了具体要求，确保“三线一单”

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立足实际、因地制宜、与时俱进。 

第五部分监督与保障，从加强组织保障、建立跟踪评估机制、

提升法律和技术支撑、加大宣传培训等方面，提出“三线一单”

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保障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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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需要说明的事项 

（一）关于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定位 

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将分散在各部门、各领域的生态

环境保护、资源环境开发管理等各项既有管理要求进行整合、完善、

延伸，形成生态环境管控的“一揽子”要求，集成落实到具体的环

境管控单元，形成一张覆盖全域、属性完备的区域空间生态环境基

础底图、一套分区分级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和一套服务于政府与部

门的成果数据共享和应用系统，为各类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提

供了基础工具和技术手段，在生态环境预防制度体系中具有基础性

地位。 

（二）关于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各方责任 

生态环境部做好顶层设计，不断完善技术规范体系，加大对

各地的技术指导和成果审核。按照《中共中央  国务院关于全面

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，省级党委

和政府是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组织实施的责任主体，

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在省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，加快完善省市联

动、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，牵头组织编制实施省级“三线一单”

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，搭建省级“三线一单”数据应用系统并

做好成果管理、跟踪评估工作。市级生态环境部门按照国家和省

级管理要求，牵头组织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细化、

落地应用和动态更新工作。 

（三）关于与各方工作制度的衔接 

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成果内容丰富，涉及部门多、

领域广，在组织实施的过程中，既要做好与生态保护红线评估、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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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保护地优化调整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、能源资源管理、碳达峰碳

中和等成果保持动态衔接一致，又要加强与生态环境各要素管理及

环境监测、监管等各项工作思路、要求、任务的统一、协调，尤其

是要做好与规划环评、项目环评、排污许可等工作的有效衔接和联

动管理，筑牢环境预防体系。 

（四）关于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更新调整 

各省（区、市）统筹组织开展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

控的更新调整工作，建立动态更新与定期调整相结合的更新调整

机制。更新后的成果数据应在规定时间内由省级统筹报送至国家

“三线一单”数据共享系统，确保国家和省级成果口径一致。原则

上优先保护单元的空间格局应保持基本稳定，重点管控单元的空

间格局应与环境治理格局相匹配，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、环境质

量不下降。更新调整共分为三种情形，一是动态更新。“三线一

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期间，上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有

新要求的，依照新规定执行，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

果做相应的更新。二是审核后更新。针对涉及管控要求、生态环

境准入清单更新的，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核后进行更新。底线

上线目标、要素管控分区、环境管控单元更新的，由省级生态环

境部门向生态环境部提出更新申请，于审核通过后更新。三是定

期调整。在“十四五”以后的每轮五年规划发布年组织开展成果

调整工作，调整方案由生态环境部审核通过后，报请省级党委和

政府审议发布。 

（五）关于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跟踪评估 

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跟踪评估工作旨在评价各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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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区、市）推进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落地应用情况。各省

（区、市）作为生态环境部的评估对象，结合跟踪评估指标体系，组

织开展年度自查和五年评估，评估结果按要求上报生态环境部备案。

各省（区、市）可结合本省实际确定市级及以下跟踪评估工作要求，

细化跟踪评估指标体系。 

 


